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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图书馆馆际互借申请表

	读者姓名：
	
	读者证号：
	

	读者所在部门：
	

	索书号：
	
	借阅馆名称
	

	书名：
	
	
	 

	
	
	
	上海图书馆

	
借阅须知：

1.借阅图书期限为一个月，一次最多借阅2本图书。若图书借阅馆有特殊规定，则按借阅馆规定执行。
2.馆际互借费用按借阅馆结算单由读者承担，取书时一并支付；
3.如果超过借阅期限所产生的超期罚款由读者自行支付。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部门盖章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注意：1.  委托单请勿叠加，一文一单，请尽可能完善信息。
      2.  联系方式请务必认真填写。
 3.  收到取书通知后请在一周内取走。

